
广东中南粮食交易市场现货交易成交合同
买方：中山市粮食储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代码：829666
卖方：

交易代码：
合同号：                       签订地点：广东中山

签订时间：
买卖双方通过广东中南粮食交易市场现货交易系统，就中标货物的货款支付、交收时间、违约处理等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成交标的（见下表）                                      单位：吨、元、元/吨

	标 的 号
	
	数  量
	

	品    种
	
	等  级
	

	入库年度
	
	单  价
	

	总 金 额
	

	产    地
	

	交货方式
	

	存放地点
	

	包    装
	

	交货期限
	


二、标的品质：交易标的质量以仓库实物为准，成交后买方不得对交易标的的质量、产地提出异议。卖方已按国家和省有关粮食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供合格质量报告，买方在粮食出库后或其他流通环节出现的食品安全责任由买方自行负责。

三、货款结算：卖方只接受买方转账付款，不接受委托付款。买方在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须将不低于总货款20%的金额划入卖方指定的农发行账户，凭付款凭证向卖方领取销售订单，并按付款进度提货。买方须对仓库实物清堆出仓，卖方按仓库实物清堆出仓实付数量为结算依据，如实付数量多出或不足部分按合同价到卖方办理补、退款。

四、结算凭证：卖方提供本单位开出的有效发票。

五、验收方式：过磅数量以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工具验斤为准，包装粮交货的包装物不计价、不回收、皮作货。

六、费用承担：卖方承担交货前的一切费用，买方承担交货后的一切费用（以本场交易会公布的标的目录表为准）。

七、违约责任：

1.如有任一方违约，违约方本合同全部标的数量履约保证金划归对方，并承担对方全部交易手续费，交易市场作为确认单位不承担经济责任。

2.卖方在交易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的，自违约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参与买方在交易市场委托的粮油竞价交易会。

3.买方须在合同期限内付清全部货款，否则作违约处理，由买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买方须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货完毕，如因卖方认可的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不能在合同期限内完成交割的，须在合同到期前至少3个工作日向卖方提交书面申请，说明提货受阻、受影响数量等情况，明确延期提货时限（原则上延期提货仅限1次，且延期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征得卖方同意后方可延期提货，买卖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并按本合同全部数量追加200元/吨履约保证金至交易市场指定账户，每延期1天，按2元/吨向卖方支付当天逾期未提货部分的保管费（当天逾期未提货部分的数量按截止前一天结束时止仍未提货部分的数量计算）。如延期申请未征得卖方同意或延期后仍不能提货完毕的，按违约处理，由买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因卖方原因造成不能履约的，由交易中心监督退回买方已付货款。

八、安全责任：买方必须加强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买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卖方库区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若由于买方（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原因造成卖方损失或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由买方负全责。

九、附则：

1.买卖双方承认本次交易会交易公告、交易清单并遵守《广东中南粮食交易市场现货竞价交易规则》，上述规则条款、交易公告及清单为本合同有机组成部分。

2.本合同签订买卖双方需根据成交金额的1.5‰标准向广东中南粮食交易市场交纳交易手续费。

3.本合同未尽事宜，买卖方双方协商解决。

4.本合同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交易市场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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